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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11 月 22 日，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

到控股股东新疆融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盛投资”）发来《关于中国水

务投资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的函》，融盛投资间接控股股东中国水务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水务”）于 2016年 11 月 21日委托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

开挂牌转让其所持有的融盛投资控股股东新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昌源水务”）51%股权。《新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51%股权产权转让公告》

于 2016年 11月 22日刊登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现将该项股权转让的基本

情况公告如下： 

本次股权转让标的为昌源水务 51%股权，股权转让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120000

万元。截止 2016 年 8 月 31 日，昌源水务资产总额为 815933.85 万元，负债总额

为 580121.48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35812.37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为一次性付款。交易条件为：受让方须同意并书

面承诺标的企业及其所属控股企业继续履行与职工签订的现有劳动合同，三年内

维持原有的人事管理制度、员工福利制度以及员工激励制度的稳定；同意并书面

承诺保证本次产权转让后标的公司及其所属控股公司平稳运行，同意并督促本次

产权转让后标的企业及其所属控股企业对外签订的合同由转让后的标的企业及其

所属控股企业继续按原合同约定履行，并保证完成轮台五一水库等项目的后续建

设，确保项目的安全运行，并承诺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防洪调度和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同意本次产权转让涉及的标的企业债权债务由转让后的标的企业继续承继。 

受让方资格条件为：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本项目不接受联合

受让，也不得采用委托或信托方式举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次股权转让挂牌公告期为 20个工作日，自 2016年 11月 22日起到 2016年

12月 19日期满，具体挂牌信息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公司将会继续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发布信息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